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2022年，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着力解决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为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我局2022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强化领导责任，提供有力保障

我局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主要领导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始终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全面依法行政的主要抓手，多次研究部署法治政府建设相关工作，及时有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任组长、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机关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股室配合抓的工作局面，有效推动了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加大法治宣传，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我局制定了市中区卫生健康系统法治宣传教育“一月一主题”活动方案，明确普法重点、普法对象、普法方式，按照“谁执法 谁普法”的原则，以集中普法和广泛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将普法责任明确到相关股室，责任到个人。充分利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6·26国际禁毒日”、“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全国疟疾日”、“7·11世界人口日”等各种宣传日，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活动，积极向社会公众普及卫生健康法律知识。

开展学法用法，提升法治思维水平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定期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学习内容。组织机关干部参加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法考法，参考合格率100%，有效提升干部职工法律素养及法治思维水平。

依法全面履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2022年我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案件15件，审核率100%。依法公开执法处罚信息106条，切实做到“透明执法”，保障人民群众和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信息化执法手段建设。一是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利用执法记录仪对日常巡查、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文书送达等行政执法活动环节进行全过程执法记录；二是在学校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职业健康检查等推行快速检测设备应用。
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我局规范管理卫生行政执法人员资格信息，适时调整清理退出执法岗位人员资格，现持有行政执法证人员共计12人，无工勤人员、临聘人员持证现象。
继续落实外聘法律顾问制度。2022年7月，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原法律顾问合同到期前完成了新法律顾问的选聘工作，实现了新、老法律顾问工作的顺利衔接。在法治政府建设和作出重大行政决策中，认真听取法律顾问意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中推进依法行政的积极作用。法律顾问为我局合同起草、修改和审查，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等提供法律服务。

积极实施“双随机”监督抽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我局按照市卫健委《关于印发2022年随机抽检计划的通知》精神，结合市中区实际，遵照国家监督抽检工作任务要求，扎实开展工作。2022年，累计完成国家双随机监督抽检任务209家，其中：公共场所卫生108家、生活饮用水12家、学校卫生12家、医疗卫生32家、放射卫生11家、传染病卫生28家、消毒卫生4家、职业卫生2家。根据监督抽检结果，对16家违反《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相关条款的公共场所给予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所抽取的双随机任务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并及时上报四川省监督信息系统。
围绕中心任务，推进行业依法治理

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我局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定期组织专家开展院感防控工作督查，督促落实预检分诊、核酸检测、住院病区管理等院感管控制度。组织卫生执法人员对辖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控机构、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公共场所、学校和供水单位等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执法检查。2022年结合疫情防控开展各类场所监督检查1900余次，对24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医疗机构给予了警告的行政处罚，对74家接诊具有新冠症状的医疗机构分别责令停业整顿7-15天。

加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管理。全面推进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类的医疗机构落实依法执业自查率100%。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医疗机构是否出租承包科室、超范围开展诊疗活动、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是否出具虚假文书、不按规定填写和保管病历资料、是否违规开展放射诊疗、医疗美容、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技术等。2022年累计监督检查医疗机构736家次，办结涉及医疗服务类案件63件，发出处罚决定书85份，累计罚款585900元，分别给予医疗机构警告48家次、医务人员警告31人次、暂停执业6个月2人，同时对处罚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

（三）严厉查处非法行医行为。我局始终保持打击非法行医高压态势，采取日常监督巡查与集中行动相结合的模式，重点对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及人群聚集地开展集中巡查，处置牙科、拔火罐、针灸等流动摊点，查处设有“店面”的“黑诊所”。截止12月，共办结非法行医案件3件，罚没款共计70876元，给予医务人员警告1人次。

（四）加大卫健行政执法力度。我局以加强卫生行政处罚案件质量为契机，不断加大卫生健康执法力度。据统计，2022年共查处各类卫生行政处罚案件106件，发出处罚决定书129份，罚没款共计728588元。所有案件均及时抄送区纪委、区发改局，同时处罚信息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上进行公示。2022年，我局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五）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是坚持每月排查制度，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清单。严格执行矛盾纠纷“月报告”、“零报告”和重大信息及时上报制度，全年无瞒报、漏报、迟报和误报。二是规范医疗纠纷投诉处理流程,辖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均设置投诉管理部门，配备专职人员，力争把医疗纠纷化解在初始阶段。三是落实医疗风险分担机制,辖区34家医疗机构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其中医责险100%覆盖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四是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强初信初访化解工作，引导当事人依法逐级上访，实行首问负责制和承诺制，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制度，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2022年我局共接“心连心”等舆情件3074件，处理完结率100%，群众满意率98.3%。无群体性事件、无进京到省越级访、集访、非正常上访引发负面影响发生。

（六）强化安全生产。扎实做好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消防、危化品、医废、房屋等方面进行安全监督和隐患整改检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六、存在的不足

 （一）卫生健康执法强制手段欠缺。一些“游医”、非法小诊所采取不挂牌照、“打游击式”经营的方式逃避检查,由于缺乏强制手段，黑诊所业主拒不提供身份信息，甚至缠闹哭吵引发群众围观，影响打击非法行医成效，给执法工作造成障碍。

（二）法律法规学习深度不够。执法人员对新修改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法律解释学习不全面，也欠缺学深悟透的劲头，导致实际执法过程中查处的典型案件、影响较大的案件不多。

六、下一步打算

（一）继续加强干部职工学习培训,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二）加强卫生执法队伍建设，组织卫生监督人员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不断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持续加大“双随机”及专项检查工作力度，统筹抓好监督执法各项工作，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并及时进行结果公示，充分发挥抽查结果的应用。同时，以“双随机”、专项监督执法检查为抓手，将“双随机”抽查及专项检查贯穿日常监督工作，统筹抓好公共场所卫生、学校卫生、饮用水卫生、餐饮具消毒卫生、职业卫生、医疗机构等监督执法各项工作，有效解决监督覆盖率低与监管对象基数大、监督人员不足的矛盾，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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